附件1
注意事项

一、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相关定义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支持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2〕785号）,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保障信用期间在1年以内，最长不超过2年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有条件、有意愿的保险公司可以依法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保险公司首次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应在开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告法人机构对口监管的机构监管部门或银保监局。

本通知中，“一般企业类”保险产品是指“普惠平台类”以外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产品，包括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小企业综合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小企业综合保险（小微企业适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特定合同保险A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特定合同保险B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特定合同保险C款”“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销售风险保险”“跨境电商出口政治风险保险”“跨境电商出口平台支付风险保险”；中国人保的“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中小企业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短期出口特定合同信用保险”；太平洋保险的“出口贸易信用保险（短期）”，平安产险的“出口贸易短期信用保险”，大地保险的“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中银保险的“出口贸易短期信用保险”，京东安联的“出口贸易信用保险（短期B款）”，太平财险的“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美亚财险的“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等。“普惠平台类”保险产品是指向出口额在0-600万美元（含）以下的小微企业及600万-1000万美元（含）以下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产品，包括中国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小企业综合保险（小微企业适用）”、中国人保“小微企业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太平洋保险“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等，上述产品需通过“单一窗口”投保/续转。
对于在2025年度首次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按要求向监管机构报备的保险公司，应在2025年12月31日前将报备情况，“一般企业类”、“普惠平台类”保险产品介绍、保险方案报广东省商务厅备案。

二、申报注意事项
（一）发票方面

1.保险费发票应在2025年1月至12月的规定申报期内，要剔除申报期外发票，“普惠平台类”项目因企业注销或搬迁而需调整重开的发票除外。

2.保险费发票复印件上关键信息（含发票开具日期、发票金额、发票抬头名称）应清晰完整，如无法辨认的，需用签字笔注明清楚，并加盖公章。

（二）重复投保情况

对企业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并同时申报资金的，取消企业当期该保险标的资助资格。同一企业存在两条及以上投保申请明细，若为不同标的，在提供非同一保险标的（如出运货物发票等）相关证明后，均可申报。
（三）核实投保企业存续情况

在签订保险单时，保险公司务必严格核实投保企业存续情况。对于保险单生效日后、提交申请材料前已经注销（保险单年度失效日在企业注销日后）的企业，由于保险单生效后保险公司已承担一定期间风险，因此按照保险单生效日至企业注销日的保险单存续期间计算资助金额，即：应资助金额=实缴保险费金额÷365×存续期间×资助比例。存续期间按照保险单生效日（含当天）至企业注销日（含当天）的天数计算。因上述原因导致保险费发票修改重开的，以首次发票开具时间为准。

（四）审计监督责任

保险公司应选取独立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专项审计，确保保单、发票、应收款、企业存续情况等对碰统一。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对申报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检查，配合做好资金绩效评价、经验总结等工作。省商务厅对申报单位的经营情况、内部管理、工作流程开展现场核查。

（五）保险责任
为保障投保“普惠平台类”保险产品的企业权益，符合投保“普惠平台类”保险产品条件的企业确认投保意向、且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的，在“平台类”项目支持资金到账前，保险公司可以向“普惠平台类”企业出具并生效保险单。保险公司自保险单约定的保险单生效日起承担保险责任，“平台类”项目支持资金到账前发生保险责任损失的，保险公司按照内部相关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并承担保险合同义务。
（六）汇率

折算汇率以2025年6月37日当天中国银行的美元中间价折算为美元金额，主要用于换算“平台类”项目资助额上限。



